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关于《内蒙古自治区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及重要事项备案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为进一步加强人民银行与各金融机构的沟通联系，及时反映和掌握辖区金融工作运行情况，准确为人民银行各项决策提供依据，推进辖区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的提升，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确保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及重要事项备案制度的有效实施，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对《内蒙古自治区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及重要事项备案制度》（蒙银发〔2017〕187号）进行修订，形成《内蒙古自治区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及重要事项备案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管理办法》的立法依据及修订必要性

结合防控金融风险工作实际，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工作的通知》（银发﹝2014﹞293号）等法律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对原《内蒙古自治区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及重要事项备案制度》（蒙银发〔2017〕187号）进行修订，以健全辖区金融业重大事项和重要事项报送制度，便于人民银行及时识别、监测、处置有关风险事件，进一步提升基层央行履职能力。

（一）修订《管理办法》是规范管理的必然要求。此前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通过《内蒙古自治区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及重要事项备案制度》（蒙银发〔2017〕187号）等文件对重大事项工作机制的建立提出了要求，但金融机构报告意识不强、内容把握不准、程序不规范，据此，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有必要进一步修订《管理办法》，完善、统一重大事项报告要求，规范重大事项报告程序，推动重大事项报告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开展。

（二）修订《管理办法》是实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的重要举措。随着金融业务的创新与发展，金融机构业务覆盖面持续扩大、涉及客户数量持续增多，为有效防范辖内金融机构各类突发情形所引发的风险事件，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有必要顺应形势及时修订《管理办法》，以便更好地掌握金融机构业务经营方面发生的重大事项和突发情况，为风险事件的研判、处置提供有力支撑，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增强人民银行风险监测分析能力及监管主动性。

二、《管理办法》的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七章、二十六条，主要内容如下：

总则，主要对《管理办法》的依据、适用范围、报告与备案范围、实施方式等进行了规定。

报告事项，主要对金融机构2小时内上报的重大事项、24小时内的重大上报事项、2个工作日内上报的重大事项进行了规定。

备案事项，主要对金融机构重要事项或信息发生变更需向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备案的事项进行了规定。
报送渠道及方式，主要对属地管理、金融机构与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重大事项报告与重要事项备案的程序进行了规定。
重大事项报告要求，明确了重大事项报告的要素规范与签发程序、金融机构内部工作机制与保密要求，还明确了零报告的工作制度。
问责制度，主要辖内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监督权力与责任、金融机构的违规责任作出了规定。
附则，主要对解释权、施行日期进行了规定。

三、修订内容

（一）原《内蒙古自治区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及重要事项备案制度》第五条拟增加：（九）其他对金融稳定有重大影响的突发事件。

（二）原《内蒙古自治区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及重要事项备案制度》第六条拟增加：（七）银行业金融机构授信总额度10亿元以上的企业（集团）出现风险，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八）其他对金融稳定有重大影响的事件。

（三）原《内蒙古自治区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及重要事项备案制度》第七条（一）拟修改为：（一）资产总额100亿元（含100亿元）以上的金融机构授信总额度在1亿元以上10亿元以下的企业（集团）和资产总额100亿元以下的金融机构授信总额度5000万元以上10亿元以下的企业（集团）出现信贷资产及非信贷资产逾期、债券无法按期兑付、生产经营停滞、负面舆情等风险事件。

（四）删除原《内蒙古自治区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及重要事项备案制度》第七条（四）。

